Councils 會議 教會會議是教會為保衛使徒信仰而召聚她的領袖。
　　1.在基督教神學
　　會議的召開是為平息因不同的解釋而引起的糾紛，或是為宣判沒有聖經（Scripture{\LinkToBook:TopicID=1063,Name=Scripture}）根據的思想或行為是錯誤的；會議的決定對教會（Church{\LinkToBook:TopicID=284,Name=Church}）是否有約束力，就視乎教會是否認為議決是合乎聖經和傳統的解釋。大公會議（ecumenical council）則認為它的決定是具有普世的約束力。
　　但這種理論有不少問題，人對它也有不同的了解。首先，誰有資格召開這種會議呢？按拜占庭的傳統，亦是英國教會接納的（第八條），只有世俗的權力才有召開會議的能力；另一方面，羅馬天主教認為只有教宗（Papacy{\LinkToBook:TopicID=899,Name=Papacy}）才具有這個權力；其他教會在理論上是不同意的，他們把召開會議的權力，歸給具代表性的，也是民主方式選出來的議會。
　　再者，誰可以出席這種會議，誰有投票權等問題，也是人言人殊。東正教認為只有主教才可以出席及投票；天主教容讓較廣的出席人選，但投票權仍然只有主教才能擁有；更正教則堅持所有教會的代表均可以出席及投票。
　　會議的權威（Authority{\LinkToBook:TopicID=175,Name=Authority}）也是爭論的焦點。東正教認為，會議是有聖靈的引導和光照，因此它是無誤的；聖靈透過主教和教會的回應說話，因此各教會必須找出自己的辦法來落實議決的事項。這個看法的實際困難是，我們怎樣對待持不同意見的主教呢？過去的做法不是禁止他們發言，就是把他們逐出教會。在過去，這種手段造成教會的分裂；而歷史顯出，很多時候教會會議的議決，或是某些主教的不合作，均不是本於神學上的理由。
　　羅馬天主教認為，教宗有最高的執法及仲裁權，要教會會議生效，就一定要得教宗的批准。這個看法的問題是，早期教會不少會議均沒有教宗的參與或認可，但天主教卻一直接受它們的權柄；再者，這個看法使教宗制和主教制產生不能和解的衝突，至今仍沒有解決的辦法。
　　1378年教會分裂的結果，產生了兩個教宗，各稱自己具有最高的權柄，教會人士就更懷疑源自中世紀的所謂教宗主權的理論了。他們要求教會由議會管理，原則上是每五年召開一次；參與議會的代表由各國推選出來，他們的權柄要與教宗相同；這種議會制到了康士坦斯會議（Council of Constance, 1414～8）達到最高i，議會的教制亦在那時建立起來。新的議會於1431年在巴塞爾召開，但教宗制在那個時候亦重新攫取權力，終於把議會制扼殺了。首先，它干預巴塞爾會議的程序，接著它把整個會議由巴塞爾搬到非拉拉（Ferrara），更方便教廷的控制。到會議完畢，教宗實際上完全控制了整個會議，議會制度也就等於完結了。不過這個制度仍存於教會的記憶中，到了改教運動的興起，不少神學家重新提及這個制度，作為應付更正教與教廷分裂的對策。
　　更正教從不認為教會會議是無誤的，會議的議決是否被接納，完全看它們是否符合聖經一貫的教導。事實上，上述種種會議的形式，在更正教的地位已不重要；誰有權召開會議、議決事項對教會是否有約束力等，就不再是教會關心的問題。今天會議或議會一詞，主要是描述教會與教會間的組織，像普世基督教會協進會（參合一運動，Ecumenical Movement{\LinkToBook:TopicID=398,Name=Ecumenical Movement}）一類的組織；這些組織在憲章內還明文規定，不能干預會員教會內部的生活和教義。
　　另參︰主教團主義與大公會議主義（Collegiality and Conciliarity{\LinkToBook:TopicID=294,Name=Collegiality and Conciliarity}）。
　　參考書目
　　B. Lambert, Ecumenism: Theology and History(London, 1967); P. Sherrard, Church, Papacy and Schism(London, 1978); G. Tavard, Holy Writ or Holy Church: The Crisi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New York, 1959); B. Tierney, Foundations of the Conciliar Theory(Cambridge, 1955).

　　G.L.B.
　　2.會議巡禮
　　現在稱為第一次教會大公會議，是主後48或49年在耶路撒冷召開的，目的是解決外邦人信主後，加入教會要遵守的條件（徒十五）。從此以後，教會也舉行過一連串的地方會議，像安提阿、迦太基、亞歷山太、撒底加（蘇菲婭）、里昂及其他地方，好排解教義的紛爭，和縫補不同的分裂。有些會議的議決，對整個基督教都有影響力，是具權威的決定；最出名的就是400～694年間，在托萊多（Toledo）召開的地方議會，共十八個之多，它們的議決，對了解西班牙教會在那個時期的情況極有價值。
　　無可置疑，最重要的教會會議，就是那些稱為大公會議，或普世教會會議的。羅馬天主教認為一共有二十一個，但其他教會接受為正式的大公會議，數目就少得多了。理由很簡單，倘若一些會議只有天主教人士參加，他們就不會稱之為大公會議。
　　我們可以按歷史時代來劃分大公會議，年代愈接近使徒時代的，愈為各教會（包括天主教、東正教、更正教）接納。第一次尼西亞會議（325），和第一次君士坦丁堡會議（381），是確認基督和聖靈的神聖地位；教會歷史通常把它們放在一起，稱之為尼西亞─君士坦丁堡會議（Niceno-Constantinopolitan Council），由此會議訂出的信經（Creeds{\LinkToBook:TopicID=326,Name=Creeds}），是所有東西方教會都遵守的，縱使現代學者質疑這傳統。
　　第三個大公會議在以弗所召開（431），主要是應付涅斯多留（Nestorius{\LinkToBook:TopicID=840,Name=Nestorius}）引起的基督論（Christology{\LinkToBook:TopicID=282,Name=Christology}）的問題，其結果對教會的積極貢獻十分有限。二十年後（451），教會召開第四次大公會議，地點是在迦克墩，結果是以四個反面詞（參迦克墩會議，Chalcedon, Council of{\LinkToBook:TopicID=265,Name=Chalcedon, Council of}）來界定基督神人二性的關係，也一併將歐迪奇〔Eutyches（約380～456），為反涅斯多留而倡基督一性說（Monophysitism{\LinkToBook:TopicID=808,Name=Monophysitism}），即基督的人性為神性完全吸收了〕定罪；歐迪奇原本是代表亞歷山太學派的，卻走了極端。迦克墩信經最出名的定義，即肯定耶穌基督的人性、神性，是同存於一位格之內，這個定義成了基督教教義史中最著名的一句話。不幸地，這議決也把埃及和敘利亞教會分裂了，因為她們支持基督一性說，意思是基督只有一性，就是神性。
　　第五次大公會議，是君士坦丁堡第二次會議（553），目的是想挽回基督一性論者。它指出基督的人性不是獨立自存的，它的身分是與神子的神性位格聯合而有。可惜就是這樣妥協也失敗了。在第六次大公會議，即君士坦丁堡第三次會議（680）後，教會的分裂便不能改變了；該會議指出基督具兩個意志，一個是屬人性的，一個是屬神性的，主張基督一性說的，和教會其他人士斷然拒絕這樣的定義。
　　第五和第六次大公會議的工作，可說是不成功的；教會想加以補救，便在691～2年間，在君士坦丁堡的特如蘭（Trullum）宮召開。因為它想完成第五和第六次會議的目標，故史家稱之為「五六會議」〔Quinisext （即五六）Council〕；又因會議是在皇宮之圓頂大廳（Trullo）舉行，故得名。這個會議為東正教成立了他們的教會律例（Canon Law{\LinkToBook:TopicID=256,Name=Canon Law}），卻為羅馬天主教拒絕，結果這個會議就不被接納為大公會議的系列內。
　　大公會議一覽表
　　古代會議
　　屆別
名稱


     年分
　　1.
尼西亞


325
2.
君士坦丁堡第一次

381
3.
以弗所


431
4.
迦克墩


451
5.
君士坦丁堡第二次

553
6.
君士坦丁堡第三次

680
5.～6.
特如蘭


692
7.
尼西亞第二


787
8.
君士坦丁堡第四

870

君士坦丁堡第四

880

中世紀會議
　　9.
拉特蘭第一


1123
10.
拉特蘭第二


1139
11.
拉特蘭第三


1179
12.
拉特蘭第四


1215
13.
里昂第一


1245
14.
里昂第二


1274
15.
維也納

    1311～12
16.
康士坦斯

    1414～18
17.
佛羅倫斯\cs6

    1438～45
18.
拉特蘭第五

  1512～17

　　近代會議
　　19.
天特


    1545～63
20.
梵諦岡第一

    1869～70
21.
梵諦岡第二

    1962～65

　　不為東方教會承認
不為西方教會承認
　　第七次大公會議，亦即尼西亞第二次會議（787），目的是解決反圖像爭辯（Iconoclastic Controversies{\LinkToBook:TopicID=598,Name=Iconoclastic Controversies}）。它認為自基督成為肉身後，人可以為祂立圖像；它的議決為794年法蘭克福會議（Council of Frankfurt）推翻，它對西方教會沒產生什麼影響，不過後來天主教還是有設立圖像。更正教會就完全不接納圖像，但對東正教來說，他們承認的大公會議，就到此為止。
　　第八次大公會議要解決的問題，至今仍解決不了。羅馬天主教認為第八次大公會議，就是870年在君士坦丁堡舉行的。這會議把君士坦丁堡主教，阜丟斯（Photius，約820～95）大主教定罪。關鍵點不單因為他一直堅持天主教與東正教的區別，還在對聖靈之所由出的問題。羅馬天主教認為聖靈是由父「和子」（Filioque{\LinkToBook:TopicID=462,Name=Filioque Controversy}）而出，東正教則認為聖靈只是由父而出；東正教與西方教會完全決裂，就是本於尼西亞信經這句「和子」的語句了。無論怎樣，另一次君士坦丁堡會議（880）則把阜丟斯的職位恢復了，當時似乎也得羅馬教廷的贊同。近代學者的研究指出，十一世紀的教會律例專家，是想承認較早的大公會議議決，因為當時東西方教會已然決裂，而第八次大公會議又把阜丟斯定罪，有利於鞏固羅馬教廷的地位。但在近代教會合一的氣候下，羅馬天主教的學者又想改變他們的看法。我們相信有一天，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都會承認880年的君士坦丁堡會議，從而除去分裂東西教會的因素。
　　由第十次會議開始，全是中世紀羅馬教廷在西方召開的。東正教一個都不承認，更正教則沒有一致的意見。首四個（即第九個到十三個）是在拉特蘭皇宮舉行，該處為教宗正式的住所。這四個會議之所以重要，全因為它們標劃出教宗權柄的冒升。第一次拉特蘭會議（1123），是禁止世俗權力推舉教會高層的負責人，它亦禁止一切聖職人員結婚。第二次是對付假教宗（1139）；第三次是對付亞爾比根派（Albigenses{\LinkToBook:TopicID=114,Name=Albigenses}）的異端，當時此異端在法國南部搞叛亂（1179）。第四次拉特蘭會議（1215），是肯定羅馬教宗是高於整個基督教界，通常歷史學家稱此會議為中世紀教宗權的高；它亦是首先為天主教聖餐之變質說下定義的。
　　中世紀後期的會議關注的問題，與上述的相差不遠；但從會議舉行的地點，以至會議召開的原因，皆說明教宗權力是在削減中。第一次里昂會議（1245）是攻擊神聖羅馬帝國之國皇腓勒德力二世（Frederick II, 1194～1250），腓勒德力二世不理睬這個會議，教宗只好求法國幫助。第二次里昂會議（1274），是企圖恢復與東正教的關係。拜占庭國王邁克爾八世（Michael VIII, 1259～82），同意接受教廷部分的權柄，好交換軍援，來對抗土耳其人和諾曼第人的入侵（在西西里）；可惜允諾的軍援遲遲未到，他便為人民所棄；死後，這個短暫的聯盟便瓦解了。維也納會議（1311～2）是用來對付十字軍的，理由是十字軍沈迷於邪術。
　　康士坦斯會議（1414～8）是為應付教宗權的紛爭而召開的。原來1378年，有三個人均自稱教宗，各在不同的地點自行黃袍加身；這會議定出誰是真教宗，同時亦判捷克的改教家胡司（Huss{\LinkToBook:TopicID=594,Name=Huss, John 胡司}）為異端，將他焚於木柱上。它要削減教宗的權力，改由每五年召開一次的議會來管理教會。這個計畫直到1429年才能實行，第一個議會是在巴塞爾舉行，沒有教宗的參與或支持。幾個教宗都想粉碎這個計畫；到了1438年，機會終於來臨，拜占庭皇帝腓勒德力八世（1425～48）願意與西方教會復和，條件是教廷給他軍援，對抗入侵的土耳其人。教宗在非拉拉召開會議，幾個月後，該地因發生瘟疫而遷去佛羅倫斯，再後更遷回羅馬，至終在1445年才完成。史家稱這個為佛羅倫斯會議，是企圖聯合好幾個不同的東正教會，包括涅斯多留派和基督一性派。可惜這是一種別有用心的聯合，教廷是想擺脫巴塞爾會議的箝制，而東正教則想交換軍援來對抗土耳其。
　　說到巴塞爾，開始的時候還有不少教會領袖支持，後來見形勢改變，他們就漸次退出，改投教廷的懷抱了。至於東正教方面，教會聯合的計畫直到1452年才向外宣布，那時土耳其人已迫在城下，翌年更破城而入。無論怎樣，這個會議開創出日後所謂的「復和教會」（Eastern Rite Catholic Churches，會友稱為Uniates），他們的禮儀是屬東正教的，組織上卻與羅馬有關係。
　　中世紀最後一個會議，是第五次的拉特蘭會議（1512～7）；此會議本來想提出一連串有限度的教會改革，以應付內部的不滿；可惜太遲了，德國教會已發生一連串事件，至終引致改教運動。
　　自改教運動（Reformation{\LinkToBook:TopicID=996,Name=Reformation Theology 改教運動的神學}）以來，天主教召開了三次大公會議，卻不為其他教會承認。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就是天特會議（Trent, Council of{\LinkToBook:TopicID=1176,Name=Trent, Council of}），在1545～63年間，共分三次進行。第一階段原包括部分更正教人士，後來天主教的態度轉趨強硬，對更正教人士變得敵對起來。天特會議儘把時間用在界定和維護更正教攻擊的教義上，結果把教會極化起來，完全站在反改教的立場上（參天主教反改教運動，Reformation, Catholic Counter-{\LinkToBook:TopicID=994,Name=Reformation, Catholic Counter-}），直到本世紀初。它通過一套極具影響力的信仰問答（Catechism{\LinkToBook:TopicID=261,Name=Catechisms}），和天特彌撒（Tridentine Mass），自1570～1970年，均成為天主教正式的教會律例；對聖餐，它仍是抱著變質說（參聖餐，Eucharist{\LinkToBook:TopicID=423,Name=Eucharist}），和獻祭的觀念。1970年天主教放棄這種聖餐觀，反為保守的天主教人士指責，認為他們是把自己出賣給更正教了。
　　梵諦岡第一次會議（1869～70，簡稱「梵一」）是繼承天特會議未竟之工，它頒布的是，教宗在執行職務（ex cathedra）時，對信仰及道德所作的宣告是無誤的。梵諦岡第二次會議（1962～5，簡稱「梵二」）反對天特會議及梵一會議之精神，卻沒有推翻上述會議的任何決定；它的精神是開放和容忍的，也有很強的改革意願。梵二接納不少改教派的原則，就如用地方方言作崇拜語言（即不用拉丁文），很多前衛的天主教教士亦是本於梵二來作他們言行的根據。無可否認，自梵二之後的天主教，是更容易接納外面的思想，至於有沒有長期的果效，現時仍未清楚。今天羅馬天主教確是比以往更願意與其他宗派展開對話，我們甚至可信將來若再召開普世的會議，他們也必會邀請別宗派人士參加的了。從另一方面而言，東正教和更正教又是否願意參加和承認一個以教宗為首的會議呢？至少在早期教會未分裂之前，這種事是從沒發生過的。
　　【編按︰梵二會議召開的時候，東正教與更正教均被邀請，以觀察員身分列席，二教派也如此應約。若是召開梵諦岡第三次會議，相信這種安排和應約是不會變的。在今天一種友好及對話的氣氛下，天主教要召開梵諦岡第三次會議，大概不會有針對別宗派的議程，也不致有復和的提議。梵三主要應是針對天主教會內部的問題而召開，如教義上針對前衛的天主教神學家，政治上是討論解放神學提出教會與政權的關係，道德上如墮胎（Abortion{\LinkToBook:TopicID=102,Name=Abortion}）的問題，以及近代教宗均關心的人權問題等。近來天主教已有不少專著討論梵三應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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